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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/本单位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人/本单位所申报的债权和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，不存在 虚构债权、伪造证据、印章等情形，也不存在虚构或隐瞒债权担保、隐瞒债权已全部或部分受偿等损害他人利益等情形；不存在与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恶意串通， 虚构债权债务或担保等情形；
二、本人/本单位自出具本承诺书之日起至债权受偿完毕之日止， 如发生从其他担保人等受偿情形，在受偿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管理 人书面报告受偿情况；如有隐瞒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三、本人/本单位自愿承担因虚构债权、虚假申报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退还已受偿的分配款、赔偿债务人和其他债权 人损失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事、行政和刑事责任等一切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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